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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衡量基礎  

  本財務報表係依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2.  功能性貨幣及表達貨幣  

  本法人係以所處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為功能性貨幣。本財

務報表係以本法人之功能性貨幣，新台幣表達。  

 (三 )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  預期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實現之資產；及  

 4.  現金及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資產負債表日後逾 12 個月用以交

換或清償負債而受到限制者）。  

  流動負債包括：  

 1.  預期於正常營運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  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  於平衡表日後 12 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以及  

 4.  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平衡表日後至少 12 個月之負債。 

  非屬上述流動資產或流動負債者，係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或非流

動負債。  

 (四 ) 外幣交易  

  本法人編製財務報表時，以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外幣）交

易者，依交易日匯率換算為功能性貨幣記錄。  

  外幣貨幣性項目於每一平衡表日以收盤匯率換算。因交割貨幣

性項目或換算貨幣性項目產生之兌換差額，於發生當期認列於損益。 

  以公允價值衡量之外幣非貨幣性項目係以衡量公允價值當日之

匯率換算，其利益或損失認列為損益時，該利益或損失之兌換組成

部分列為當期損益，其利益或損失列為其他綜合損益時，該利益或

損失之兌換組成部分列於其他綜合損益。  














































